附件1
荆州学院校园微博、微信审批备案表
	主办单位
	

	新媒体类别
	官方微博□  官方微信□   其他□（         ）

	拟用名称
	

	情况说明
	对开通官方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的宗旨、信息发布范围等进行说明：


	管理队伍
	主管领导
	
	联系电话
	

	
	管理员信息

	
	姓名
	办公电话
	手机号码
	电子邮箱

	
	
	
	
	

	主办单位
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

	党委宣传部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


注：1.此表一式两份，主办单位、党委宣传部各留一份备案。
2.主办单位意见由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书记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审定后签字。各二级学院盖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章，各职能部门盖部门行政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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